

招 标 公 告
项目编号：2016- 0808(FW)
 
新昌县人民医院就提升工程一期综合大楼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服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服务）进行公开招标采购,特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_GoBack]1、项目概况：
1.1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内容是对新昌县人民医院提升工程一期综合大楼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服务（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保护部下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保部令第 2 号）的有关内容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评价工作应包含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与设计单位的沟通协调，上报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直至最终取得批复。
1.2、服务时间：2016年8月15日至2016年12月31日。
2、投标人资格：
（1）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具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
3、采购方式
（1）公开招标，采用资格预审的审查方式。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人必须是本单位职工。需在投标响应文件技术部分内提供由社保机构出具的该委托人的社保证明（如授权委托人为离退休返聘人员的，投标响应文件技术部分内需提供退休证明及单位聘用证明）。
4、领取招标文件
（1)领取时间：2016年 8月9日至2016年 8 月 10日止（工作时间）, 每天上午9:00-11:00，下午14:30-17:00。
（2）领取地点：新昌县鼓山中路117号（新昌县人民医院行政二楼基建办）。
（3)招标文件费用：100元，售后不退。
（4）领取招标文件时须提供以下资料：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报名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原件。
5、投标截止时间与地点
投标人应于2016年 8 月 15 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新昌县人民医院（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路117号）行政楼五楼接待室，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或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6、开标时间与地点
与投标截止时间同一时间在新昌县人民医院（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路117号）行政楼五楼接待室，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会议。
   7、投标控制报价：最高控制报价7万元，超过最高控制报价作废标处理。
8.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人民币3000元整；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保证金以电汇形式汇入指定账户。
收款单位：新昌县人民医院 
账号：393558338774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新昌支行 
特别说明：
（1）汇入投标保证金时请务必在备注栏中注明所投项目的名称及编号。
（2）投标时随带汇款凭证，投标结束后凭汇款凭证到新昌县人民医院财务科办理退款。
9．招标公告的发布
新昌县人民医院网站：http://www.xcrmyy.cn
10．联系方式
0575—86023969   陈先生
0575—86043532   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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